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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判解   .............................................................................................................  

課予義務訴訟與一般給付訴訟之區別 

最高行政法院103年度判字第215號判決 
────────────────────────────────── 
【實務選擇題】 

 

下列有關課予義務訴訟與一般給付訴訟之敘述，何者有誤？ 
(A) 依行政訴訟法第8條所規定因公法上原因發生財產上之給付，而提起一般給付

訴訟，其請求金錢給付者，必須以該訴訟可直接行使給付請求權時為限。 
(B) 如依實體法之規定，須先由行政機關核定或確定其給付請求權者，於提起一

般給付訴訟之前，應先提起課予義務訴訟，請求作成核定之行政處分。 
(C) 如主張有公法上之不當得利之返還請求權，而是項財產之給付，須由行政機

關自行先為核定者，若逕行向高等行政法院提起一般給付之訴，其訴因欠缺

權利保護之必要，難認為有理由。 
(D) 一般給付訴訟為課予義務訴訟之特殊類型，於考慮提起行政訴訟之種類時，

宜優先考慮一般給付訴訟。 
答案：D 
 

 

【裁判要旨】 

按依行政訴訟法第8條所規定因公法上原因發生財產上之給付，而提起一般給

付訴訟，其請求金錢給付者，必須以該訴訟可直接行使給付請求權時為限。如依實

體法之規定，尚須先由行政機關核定或確定其給付請求權者，則於提起一般給付訴

訟之前，應先提起課予義務訴訟，請求作成核定之行政處分。從而，得直接提起一

般給付訴訟者，應限於請求金額已獲准許可或已保證確定之金錢支付或返還。如主

張其有公法上之不當得利之返還請求權，而是項財產之給付，須由行政機關自行先

為核定者，若捨上開合法救濟途徑不為，逕行向高等行政法院提起一般給付之訴

者，其訴即欠缺權利保護之必要，難認為有理由。……惟據上開條例第5條第3項所

定附表之附註2規定：「為民服務費及特別費按月編列，地方民意代表應檢據核銷。」

及內政部98年6月30日函：「令釋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

條例第6條關於地方民意代表公費助理補助費之核銷方式，亦即應由議員提交助理

名單且載明助理補助費數額以及助理本人之帳號後，再由議會直接撥款至助理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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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帳戶內。」可知，上訴人有關為民服務費及公費助理補助費之申請，應先由上訴

人檢據交由被上訴人先行審查及核定，而後再作成准否補助之處分甚明。如上訴人

對被上訴人之處分不服，應循訴願程序及課予義務訴訟程序尋求救濟，非得逕行依

行政訴訟法第8條之規定向行政法院提起一般給付訴訟。 

【學說速覽】 

實務上為避免人民規避訴願程序及尊重行政權並減少濫訴，故以「依實體法之

規定，尚須先由行政機關核定或確定其給付請求權者，則於提起一般給付訴訟之

前，應先提起課予義務訴訟，請求作成核定之行政處分」之見解，作為區分課予義

務訴訟及一般給付訴訟之標準，學說上多所批判，認為實務見解限縮一般給付訴訟

之適用範圍。 
學說上即有指出不論是課予義務訴訟或是一般給付訴訟，皆係以有公法上給付

請求權為基礎，如法律未明文或可推知應作成行政處分確認公法上債權存在時，即

應許人民提起一般給付訴訟，進而課予義務訴訟及一般給付訴訟區標準之界限，應

回歸到人民所請求者為行政處分或事實行為判定。 
另學說上亦有指出實務見解之前提乃是法律關係之形成得區分成有待進一步

具體化及不待進一步具體化，在法律保留原則下，有待進一步具體化者，行政機關

須有法律授權始得以行政處分為確認，故人民請求事實上給付是否須經課予義務訴

訟請求以行政處分確認該給付請求權，應視行政機關是否有做成行政處分之權限，

即法規範是否有授權行政機關判斷決定為斷。 

【關連性試題】 
 

甲依據政府資訊公開法第5條規定，於民國（下同）98年1月19日向監察院請求提

供乙彈劾案相關資訊，經監察院於98年2月12日函覆，略以：「依憲法第97條第2
項規定，監察院對於公務員認為有失職或違法（即違失）情事，得提出彈劾案。

乙因涉及性騷擾，故予以彈劾。本院依據憲法、監察法及監察法施行細則第5條

第2項與第7條規定，僅有彈劾審查會投票結果：成立或不成立、公布或不公布。

乙彈劾案因出席委員同意彈劾票數超過半數，同意公布票數未過半數，自應依上

開規定及政府資訊公開法第18條第1項第6款後段規定辦理，不予公開。」（下稱

原處分）甲不服，於98年2月16日向監察院提起訴願，請求監察院撤銷原處分，

另作適法處分。監察院訴願審議委員會駁回甲之訴願。甲乃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起訴，起訴書中主張監察院自97年1月1日至98年1月31日，共將19件彈劾案文件

公開，基於行政自我拘束原則，乙彈劾案自應予以公開。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在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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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本件訴訟當中，監察院提供甲所請求之資訊。試問： 
甲應提起何種訴訟？（15分） （101司法官憲法與行政法第三題） 
 

◎解析： 
本題主要考點為人民申請提供資訊應提起何種類型之訴訟，從題目可知出題者先

將監察院之函覆定性為行政處分，並提示甲有提起訴願，綜合這兩點，甲似應提

起之行政訴訟為課予義務訴訟。惟學說上另有認為有關於行政機關決定提供資訊

之行為定性，應於個案中判斷行政機關具體對外表示中，可以認知到行政機關對

於資訊提供之行為上的權利與義務，已表達出有拘束力之規制意思。如採取此說

之見解，本題須先討論監察院之函覆性質，即監察院之函覆是否已表達出有拘束

力之規制意思。另有認為政府提供資訊行為之對象是一般公眾，並未對申請人產

生法律效果，故資訊行為非行政處分，而是事實行為，故應提起給付訴訟救濟。

學說上既然對人民申請提供資訊之定性有所爭議，考試時宜概略說明後，擇一說

為答題之基礎。 

【關鍵字】 

課予義務訴訟、一般給付訴訟。 

【相關法條】 

行政訴訟法第2條1項規定、行政訴訟法第8條第1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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